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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拟表彰人选公示名单

根据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关于开展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接受社会监督，现将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拟
表彰人选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2017年 12月 13日 17时前，
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
律师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为便于了解核实有关情况，请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
位和联系方式。

电话：010－68591665
传真：010－68591653

电子邮箱：jclsbgs@acftu.org
收件单位：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10号（邮编：100865）
附：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拟表彰人选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12月 7日

第六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拟表彰人选公示

李水全，男，38 岁，汉族，河北天汉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 邯郸市总工会职工维权
法律服务站副站长。

李水全 2002 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煤
矿井下矿工， 通过自学法律参加国家司法
考试合格，2009 年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煤
矿工作经历使他把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广大
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律师从业奋斗的目标，
热心职工维权事业， 积极参与处理工资拖
欠、经济补偿、社会保险待遇等涉及职工切
身利益的劳动争议案件， 累计办理职工维
权案件 400 余件， 其中法律援助案件占半
数以上， 为职工讨要工资、 赔偿款超过
5000 万元。 热心公益，爱法普法，每年通过
电话、网络等途径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职工上万人次; 积极为地方工会和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工会在我身边”栏目提供典型
案例和法律素材; 作为特邀嘉宾在当地晚
报“律师在线”栏目中连续 3 年免费向公众

提供法律咨询。 曾代理“天价工伤赔偿案”，为二级伤残职工获得高达 225 万元的赔偿金
额； 代理的两起工伤案件入选 2014 年度、2016 年度 “河北省职工法律援助十大典型案
例”。 执业 8 年，始终保持当事人“零投诉”记录。

先后荣获河北省“最信赖的优秀律师”、邯郸市“青年拔尖律师”、“河北省维护职工权
益十佳律师”等荣誉称号。

吴胜利，男，51 岁，汉族，湖北维力律师
事务所律师。

吴胜利长期致力于职工维权法律服务，
共代理劳动争议案件 600 余件，服务职工近
2000 人次。所代理的某集团 148 名船员维权
案件，持续 8 年辗转数千公里，历经仲裁、诉
讼等 10 个程序、8 家仲裁及审判机构， 终于
在 2016 年为职工追讨经济补偿金等款项约
1600 万元。多年深入厂矿企业现场指导企业
依法管理、 规范用工， 现场举办讲座 30 余
场，听众逾 5000 人次，从源头上预防劳动争
议的发生，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立。 非常关
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企业职工的
权益保护问题，为 3 家企业提供职工安置法
律服务， 认真研究补偿项目及补偿标准等，
妥善安置职工数百人，无一例上访，充分保
障职工合法权益。 积极参加法治宣传，在多
种媒体开设职工维权专栏，发表文章 100 余
篇；为凤凰网湖北频道公益栏目“凰家大律

师”撰写法治宣传文章 200 余篇。发起设立“湖北省劳动保障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积极倡
导和实践律师参与职工维权涉法信访接待的“大信访”模式，义务信访接待近万人。 义务
培训工会干部、劳动仲裁员、法律工作者、律师数千人，悉心传授依法维权的经验和技巧。
作为湖北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服务团首席律师，积极为工会微信公众号策划、供稿，带领团
队 24 小时在线接受职工咨询，义务在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值班，为来访困难职工
提供法律服务。

先后被评为“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记个人二等功，被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胡芳军，男，40 岁，汉族，广东晟晨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

在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复杂形势下， 胡芳
军敢于探索职工维权新思路、新方法，多年来
始终坚守在维权第一线， 力争在维权工作中
实现劳企双赢。 自加入广东省总工会法律服
务团以来，带领团队共接待来访职工约 7000
人次，电话咨询 8000 多人次，在《南方工报》
撰写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专栏稿件 30 篇，出
具书面律师意见 100 余份； 代理职工维权案
件 100 余起 （其中 100 人以上集体维权案件
12 起），援助职工 3000 余人，为职工挽回直
接经济损失 3000 多万元。代理某医院 200 余
名清洁护工集体劳动争议案件， 引导职工依
法理性维权；代理某公司 1660 名职工劳动仲
裁案件过程中，尝试维权新思路，经过 10 余
次开庭审理， 最终为职工争取赔偿金额达
2220 万元；成功处理东莞某公司 300 名员工
停工维权事件， 为职工争取经济补偿近 300

万元； 成功代理广州某公司外派海员在境外货轮猝死案件， 积极探索海员维权制度化建
设。 积极参加普法活动，现场法律咨询和宣传活动 30 余场，直接受众 5 万多人次；做客媒
体为职工答疑解惑 20 次。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工人日报》《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多
次报道他和团队的维权事迹。

被评为首届广东省维护职工权益十佳律师、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蔡昌鑫，男，44 岁，汉族，重庆天宇三星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

蔡昌鑫执业 20 年来心系职工，对职工维
权事业情有独钟， 办理职工维权法律援助案
件 300 余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 5000 万
元。多年来，带领团队协助重庆市总工会成功
处理 51 名重庆籍农民工在辽宁省上访讨薪
事件； 代理某农民工在海南三亚某工地工亡
案件， 为农民工依法力争工亡待遇和赔偿金
共计 124 万元； 为某工伤农民工提供法律援
助，获赔 120 万元。 提出创新职工维权方式，
让更多律师主动参与服务职工和职工维权工
作的建议， 带领重庆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
保障专业委员会全程参与重庆市总工会 “千
名律师进企业服务职工在基层” 活动的制度
设计、方案制定、文件起草等工作；担任市总
工会志愿律师服务团副团长， 作为首批志愿
律师进驻 10 个企业。 半年时间内，深入进驻
企业 58 次，走访职工 200 余人次，开展普法

讲座 15 次，服务职工 1500 余人次，接受职工热线咨询 68 人次，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31
件，协调处理劳动争议 9 件。组织起草《重庆市律师协会律师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操作指引》
印发全市律师，编写并印制通俗易懂的《务工人员维权手册》2 万册，赠送给农民工；为职
工免费上法治宣传课 100 多场次，受益职工达 2.2 万余人次；组织成立青年律师宣讲团，
深入社区进行劳动法宣讲，受众 1.5 万余人次。

先后获得重庆市第一届十佳青年律师、重庆市优秀律师、重庆市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
人、第四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陆敬波，男，46 岁，汉族，上海江三角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

陆敬波从事职工维权、 劳动争议处理及
研究 10 余年，为职工维权提供咨询、培训、代
书、代理等法律服务万余人次。 近年来，应上
海市政府、上海市总工会等邀请参与劳动法
领域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修订研讨，代
表工会组织与广大职工，就《上海市集体合同
条例》《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修订发
表专业意见，充分维护职工各项劳动保障权
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牢牢站稳
职工立场，积极为职工发声代言，多次以律师
身份参与并主导部分大型企业员工安置项
目， 包括某大型国有石油企业涉及职工约
500 人、 某大型民营塑胶制品企业涉及职工
3000 余人、某大型民营物流企业涉及职工近
1 万人的人员安置项目； 妥善处理大量集体
劳动争议和个体劳动争议，包括某大型国有
钢铁企业职工公积金管理历史遗留难题、某

保洁员因亲人病危请假被物业公司解雇的维权案件等。创办以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权益
为宗旨的职工维权资讯服务平台“劳动法苑”（Laodongfa.com）和全国规模的专业律师事务
所“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在律所开设职工维权专线，数年来接待职工千余人次，律所荣获
“2016 中国首届律界公益榜”公益法律服务优秀奖。 2016 年 7 月被聘为“朱雪芹职工法律援
助工作室”法律顾问，带领团队办理数十起法律援助案件。 10 余年坚持在《劳动报》上通过开
设专栏、接受采访等方式为职工维权进行普法宣传；在上海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工评正议”栏
目发表近 20 篇职工维权社评文章。

董彬，男，41 岁，汉族，江苏省总工会公
职律师。

作为一名工会公职律师， 董彬始终情系
职工，通过参与立法、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
工作，倾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地方
劳动法规的制定或修订，先后参与《江苏省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江苏省劳动合同条
例》等 20 多部地方劳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制定或修订， 共提出立法建议 60 多
条，有 20 多条得到采纳。起草《江苏省工会法
律援助实施办法》《江苏省工会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
动组建江苏省工会阳光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
总队和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 推动建立工会
新型法律援助服务平台，形成 “一体化”的劳
动争议调处机制。 为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提供
法律咨询 6000 多人次， 代写各类法律文书
400 多件，成功办理职工维权案件 335 件，累
计为职工追讨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

等 1000 多万元。 在《江苏工人报》《江苏工运》等开设专栏进行普法宣传；举办讲座培训 6000
多人；定期编写《江苏工会法律援助典型案例选编》系列；参与处理多起热点信访案件，撰写
《信访分析》20 余篇。 连续数年参加全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年清欠金额均超亿
元，曾被评为“全省建设领域清欠工作先进个人”。

先后被江苏省司法厅评为“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被共青团江苏省委评为“2016
年度十佳青年志愿者”、被江苏省总工会记三等功一次。

樊建国，男，54 岁，汉族，浙江省绍兴市
总工会公职律师。

作为一个从事工会维权工作 28 年的公
职律师， 樊建国始终牢记工会组织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注重从源头上维护职
工权益，先后参加《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浙
江省工资支付办法》《浙江省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条例》等 30 余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
作， 参与制定绍兴市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
范性文件 130 余件； 带领维权团队办理职工
信访、 法律咨询、 代理诉讼和非诉讼案件
5700 多件，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参与企业改制、重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40 余
次。积极探索创新工会法律维权模式，推动在
绍兴市总工会建立劳动争议仲裁庭、 法律援
助工作站等，构建市、县、乡镇（街道）、企业四
位一体的职工维权组织机构； 推动人民法院
在工会设立职工维权法庭、劳动争议调解室，
并带领调解团队办理法院委托调解劳动争议

案件 259 件，成功调解结案 185 件，调解成功率达 71.4%。 充分发挥市政协委员工会界别召
集人作用， 先后提出 《关于调整失业保险缴费比例的建议》《关于完善出租车行业管理的建
议》《关于取消出租车有偿使用费的建议》等提案，均得到有效采纳，多年被市政协评为优秀
召集人或政协委员履职先进。

先后被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评为全国优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者， 被全国总工会评为
全国帮扶工作先进个人，被浙江省总工会授予维权帮扶工作标兵，多次被绍兴市委、市政府
授予信访、维稳、平安建设先进个人。

罗桑群培，男，49 岁，藏族，北京大成
（拉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西藏央
金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西藏法律援助基金
会秘书长。

罗桑群培是西藏自治区第一个法学博
士， 留学归国、 心系家乡创办法律公益事
业。 先后创办西藏第一家以律师个人名义
设立的公益法律援助机构———西藏央金法
律援助中心， 第一个西藏农牧民职工法律
援助工作站， 第一个公益法律图书中心以
及西藏第一个法律援助基金会，形成法律援
助和维权工作系统项目工程。同时在自治区
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服务大厅设立“职
工维权窗口”，专门为农牧民工、外来务工人
员、 被侵权职工提供专业性法律援助服务。
自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带领团队共接待
法律咨询案件 3000余件， 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 600余件， 涉案金额 3000多万元。 2008
年完成首次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西

藏农村法律科研项目”；2009年负责与司法部、 全国律协合作在西藏开展联合国法律援助项
目；2010年负责与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在西藏开展世界银行法律援助项目；2016年与
中国益桥基金会合作开展西藏农牧民工法律援助项目；2017年与腾讯公司合作开展西藏农
牧民工法律援助项目。 主持《西藏农牧区法律现状和法律建设构想》课题，着重研究西藏农牧
区法律援助和职工维权公益法律建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研究基金支持。

带领团队先后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律服务创造和谐社会先进集体”、“全国法律服务
行业优秀服务窗口”、“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西藏自治区司法系统“先进集体”。

赖声洪，男，55 岁，汉族，宁夏合天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

多年来， 赖声洪带领团队积极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坚持到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
心为职工咨询、代写法律文书，与工会联合
组织法治宣传、讲座培训，开展劳动争议调
解等，参与职工维权活动 1500 多次，办理
职工维权案件 2000 多件。 在处理敏感性、
群体性案件方面创新方式方法， 注重发挥
企业职代会作用， 成功化解多起重大群体
上访事件。启动“百名律师进企业（社区）法
律援助服务活动”，对全区大中型企业用工
制度进行“体检”；组织“银川地区建筑企业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签约行动”，监督用工
单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 妥善处理某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引
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创造性提出“N+X”
职工安置补偿方案，充分保障职工权益。为
某工地 48 名农民工工资拖欠一案提供法

律援助，历时一年讨薪成功。 某大型公司破产长期拖欠 116 名职工工资和社保费用，带领
律师为职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历经三年最终胜诉，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等权益
得以全部实现。 带领团队为 10 余名四川籍农民工工伤赔偿案提供法律援助，成为全区首
例跨省联合处理农民工职业病认定及工伤赔偿胜诉案例。

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世纪 313 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被全国律师协会授予“全国
优秀律师”荣誉称号。带领的团队被全国律师协会、自治区司法厅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
所”、“全区优秀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先进集体”。

潘悦，女，42 岁，汉族，黑龙江德治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

潘悦是黑龙江省第一批专业从事劳动
法律服务的律师， 多年来带领团队办理职
工维权劳动争议案件 268 件， 为职工挽回
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总结梳理劳动争议办
案指南，其中针对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工伤赔偿等常见劳动争议处理的“两
表一图”，帮助指导近百名劳动者成功“自
助”维权。参与起草、修改劳动法地方法规、
条例等工作，积极表达和反映职工呼声；带
领团队为省内数十家企业建立和规范劳动
用工制度。为多家企业改制、重组处理过职
工安置问题， 始终坚持从源头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妥善处理某能源公司劳动用工制
度改革所涉 1.2 万余名农村籍劳动用工人
员依法规范用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成
功化解某制造企业职工急性化学物中毒群
体事件等。 热心普法宣传活动，深入企业、

社区（街道）开展普法宣讲、提供法律咨询，通过各种媒体现场直播、解答劳动法律相关问
题；担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主讲人和《热线 12》嘉宾，善用生动的法律
故事普及劳动法律知识。联合其他律师自费创办黑龙江劳动律师网，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方
式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

先后被评为哈尔滨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优秀青年、优秀律师、三八红旗手，哈
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法律服务人才；被黑龙江省律师协会评为“2011－2014 年度
全省优秀律师”；获得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央电视台联合颁发的 2015 年度“最佳社会普法
贡献奖”。


